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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以宋代州級司法過程中的司法幕職作為研究起點，對宋代州級司法過程進行實證研究，

對於宋代士大夫在州級司法過程中「據法援情而合於理」的實踐理性及其中庸之道進行探討。

本文結構主要由緒論、正文和餘論三部份構成，其中正文共分五章。本文的第一章對宋代

州級司法幕職制度源流進行了綜合性的考察。在這一章中，本文考察了宋朝「州」、「府」、

「軍」、「監」之源流，並就此對於宋朝州級行政區劃設置及變遷提出了如下看法：其一，宋朝

州級行政區劃的設置突出了監察與行政並重之意圖，這直接影響到宋朝對於州級幕職官及州級

司法權力架構的設計；其二，宋代州制較之於前朝，似乎更看重經濟標準而淡化政治標準。如

此一來，宋朝形成在中國歷史上獨具特色、最為複雜的州級政區體制，共包括府、州、軍、監

四種形式，府分為京府、次府，又有藩府稱號。州分為節度（節鎮）州和防禦州、團練州、軍

事（刺史）州四個等級。軍分為軍和軍使兩種，監分為三等，部份軍、監與等同下州，又都有

隸屬州、府的情況。這不僅是宋代州級司法過程中幕職官設置及其角色、行為分析的背景性因

素，同時反映出天下由大亂而漸治，統治階層的治國方略日趨成熟，由此方開出中國傳統文化

尤其是法律文化於趙宋一代登峰造極之大局。此外，本文第一章還對兩漢至五代十國幕職官源

流進行了考察，並對宋朝州級的司法幕職（簽判、判官，推官，錄事參軍，司法參軍，司戶參

軍和司理參軍）及其司法職掌進了考察，並對兩宋州級司法幕職之職能的變化進行了總結。唐

末五代以來，州級行政中出現事實上的雙系統屬官制，一是中央任命的州級屬官，二是藩鎮

軍使屬官，在當時中央失去權威的前提下，前者稱為州縣官，為事務官；後者稱為幕職官，為

政務官。這種局勢造成了地方行政中名實不符的紊亂狀況。宋初接受了州級屬官的雙系統官稱，

納入了判官、推官等職，並承認了幕職官的上層僚屬地位，但是屬官的任免權統一收回中央。

在前述州制的基礎上，宋朝設計了州級司法幕職體制。

本文第二章探討了宋代州級司法的模式及其運作過程。就宋代州級司法的程序而言，可分

為獄訟受理，獄訟的追證、檢勘及訊問，獄訟審判中的判決環節，獄訟的翻異別勘和疑獄的

奏讞。在這一系列的程序之中，蘊藏著宋代州級司法權力特有的架構的分析，其具體表現為長

吏與僚佐之間上下相維，相扶成治，不同的司法幕職之間張官置吏，各司其局，獄訟諸環節之

間前後相銜，關防嚴密以及制度與實踐之間的雖有分官設職，但會因地制宜而允許不同司法幕

職之間互兼職事。與這些制度設計相配套的是宋代州級司法幕職的獎懲制度，就獎勵而言，主

要有獄空和雪活冤獄二者，就懲罰措施而言，既有集體負責制的連坐之責任，又有不同的個人

責任。本章認為，宋朝州級司法幕職是州級審判中的主體人員，在偵查、審訊、判決、覆審等

各個環節都有重要作用。宋朝州級司法幕職的雙系統制，促成了幕職官擬判權與諸曹官審訊權



的分離。而在曹官系統內部，則由於司理參軍的審前偵查權與司法參軍的檢法權相互獨立及專

職化，形成鞫讞分司制度。在此基礎上，對犯人翻異案件又發展出移司別勘和差官別勘兩種覆

審形式。在州級司法運行中，加強了後一環節對前一程序的再查力度，在嚴格的迴避規定下則

存在人員變通的情況。宋朝州級審判模式在中國歷史上是獨特的。宋朝對地方司法中審前偵查

權的強調及州級屬官群體文化素質與行政能力的提高，在犯罪事實的認定技術、判罪量刑的科

學水平都有相當提高，宋朝是中國古代證據制度顯著發展時期。但是宋朝州級審判制度中，長

官仍掌握著終審權，因而宋朝州級審判制度並沒有脫離司法從屬於行政的框架，其權力劃分仍

是行政性分權性質。宋朝州級司法中程序增加較多，致使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下降，各個

環節也存在著司法腐敗現象。宋朝以鞫讞分司制度為代表的州級審判制度創造了中國古代地方

司法制度的頂峰，但其司法分權與司法分工模式相比，儘管運作方式更為科學，但並不為專制

統治所需要，因而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失去了存在條件，在新的改朝換代的歷史中，隨著地方單

一系統屬官制度的恢復而被新的封建統治者棄用。

本文第三章對宋代州級司法幕職的社會角色進行了分析，大致圈定了宋朝州級司法幕職的

角色叢，其角色叢中的角色有四，分別是士大夫、司法官員、州級佐官、行政官員。在這些角

色的背後，存在著一系列角色規範，主要體現在宋人對於宋代士風的論述之中，以及宋朝州級

司法幕職的考課制度的相關規定之中，此處本章著重分析了「考詞」中的州級司法幕職角色規

範，然後從「規範與行為」的角度對「循名責實」之考課制度下州級司法幕職的「欺罔誕謾」行

為進行了探討。實際上，宋朝州級司法幕職的社會角色不過是其社會地位的表達，就此而言，

宋朝州級司法幕職的選任與來源確立了其社會地位的高下，而升遷與貶黜，則反映出其社會地

位的升降，至於俸祿則更是其社會地位的最直觀的經濟表現。通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宋代州

級司法幕職的角色存在著內在的衝突，作為宋朝士大夫的一個組成部份，州級司法幕職自然具

有宋代士大夫的風氣浸潤，無論是天下意識、治道理想、崇尚道德，還是佛道之風、貪利奢靡，

都浸潤著這一群體，與此同時，州級司法幕職在士大夫階層中畢竟序列較低，甚至是處於底層，

故其社會角色既有士大夫階層之共性，又有自身之特點，若從「司法活動」這一角度來觀察，

宋朝州級司法幕職將天下意識、治道理想和崇尚道德之風氣貫注於司法活動之中，形成了宋朝

州級司法理論和方法，但受社會地位相對於其他官員較為低下的限制，其佛道之風則更多的表

現為關注現世報應而非純粹的法律價值追求，至於士大夫之貪利奢靡之風則更是州級司法幕職

貪贓枉法的一個重要動因。作為州級佐官，州級司法幕職一方面只能在州郡長吏的宰制下開展

工作，另一方面又負有上言州郡政事利弊得失的責任，同時，州級司法幕職的考課、升遷、貶

黜等諸多事宜皆不同程度的左右於長吏之手，因此，宋朝州級司法幕職難免以長吏之意見作取

捨，這與司法官員須依據國家法律作出判斷有著內在的緊張關係。作為行政官員，州級司法幕

職的司法事務與行政事務往往合而為一，而在司法職事之外，州級司法幕職往往被差遣督捕

盜賊，負責稅賦、財政之徵收與管理，甚至修築農田水利、營繕公有房舍、彈壓趁火打劫之事

務亦須州級司法幕職經手辦理，在健訟風氣的宋代社會，州級司法幕職在勞神於司法事務的同

時，還要勞形於此類行政事務，則其不免受此影響。與此同時，宋代州級司法幕職在官僚之中

的俸祿水平處於最低一層，在經濟落後的地區則更顯微薄，且俸祿亦未見得按時足額發放，此外，

其業績考察、升遷降黜等諸多事宜皆受制於州郡長吏，這一境遇更是令州級司法幕職有為官不

易之慨歎。

在第三章的基礎上，本文第四章探討了多重角色下的州級司法幕職行為模式，並將其行為

模式中的內在矛盾歸納如下：其一是老於科場與仕進多門的矛盾，一方面科舉出身的士子老於

科場、得官不易，但另一方面朝廷亦有恩蔭任子之制，使得仕進多門；其二是剛正不阿與治獄

阿隨的分化，一方面宋代州級司法幕職不乏剛正不阿、據法理斷的正面典型，另一方面又因個



人發展而多有阿隨長官、治獄刻迫之例；其三是據法勘鞫與以獄市利的背離，一方面宋代國家

規定以及相關的考課等制度設計要求州級司法幕職據法勘鞫、合於程序，另一方面州級司法幕

職又因俸祿平平而以獄市利、受賂壞法；其四是困於銓調與奔競獵官的對立，一方面州級司法

幕職困於銓調，改官尤難，另一方面州級司法幕職群體之中又有奔競獵官之風習和改官不實之

記載；其五是州級司法幕職始終在冗官待闕與不赴偏遠的兩極之搖擺不定，出於對自身前途的

考量，並非所有州級司法幕職都願意赴任偏遠地區，這使得冗官待闕問題更趨複雜化。

本文的第五章探討了宋朝州級司法幕職的社會關係。根據主體所處社會地位的差異，本章

在第一節探討了宋朝州級司法幕職與監司、長吏、同僚之關係，在第二節探討了宋朝州級司法

幕職與胥吏之關係分析了宋代州級司法過程中諸官僚以及官吏之間的共生制衡關係格局，這一

關係格局對於整個宋代州級司法過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文認為在共生制衡關係格局之中，

制度權威、關聯利益和道德規範三者是這一關係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這三者的平衡造成了共

生制衡的關係格局，如果這三者的平衡被打破，則共生制衡的關係格局將不復存在。本章第三

節探討了宋代州級司法幕職與「健訟之徒」的關係，指出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民間訴訟力量─

─健訟之徒的存在實際上構成了對宋代州級司法的監督。本章第四節探討了宋朝州級司法幕職

的鬼神報應觀。中國歷來都不缺乏立法、司法之鬼神報應的歷史資源，這一點也在宋代社會的

鬼神報應觀中得以驗證，作為一種至高無上的終級監督力量，鬼神對於州級司法幕職的司法行

為無疑起著重要的約束作用。

本文的最後部份探討了宋代州級司法的「中庸」之道及其實踐，在這一部份之中，本文對

「中庸」之道及其「中正」、「中和」、「時中」三者的法律意涵進行了分析，本文認為，宋代州級

司法表現出「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態勢，其最典型的官方表達就在於朝廷對於「治道」與國法

二者關係的論述之中，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宋代州級司法以其特有的中庸理念及其方法妥善地

解決了司法實踐問題，這一理念及其方法即「中庸之道」無疑可為現代司法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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